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的档案管理，规范基金会档案收集、整理、归档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浙江大学档案管理办法》《会

计档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

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档案，是指基金会在理论研究、制度

建设、项目运行、财务管理、日常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

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数据等不同形式和载

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基金会及各科室档案的收集、整理、

分类及归档。

第二章 档案管理内容

第四条 基金会档案管理工作要及时收集、整理和保管

好基金会的档案材料，维护基金会档案材料的完整与安全。

第五条 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各科室需安排工作人员

负责档案相关工作，负责基金会材料的收集、整理。

第三章 归档范围

第六条 行政管理类档案

（一）上级主管部门及其他单位相关往来文件；



（二）基金会理事会人员变更、章程修改等备案材料；

（三）基金会制定的各类规章制度；

（四）基金会年度工作总结、工作计划等；

（五）重要的会议材料（含基金会理事会议、秘书长办

公会、部长会、投委会等会议）；

（六）基金会捐赠协议汇编；

（七）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

（八）基金会下属企业的章程、工作总结等。

第七条 人事工作类档案

（一）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

件等文件材料；

（二）职工的劳动合同、续聘协议；

（三）人事考核表等。

第八条 项目类档案

（一）项目立项材料，包括捐赠协议书、项目立项表等

其他有关项目设立的材料；

（二）项目执行材料，包括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材料、年

度执行报告、项目汇报册、项目审计报告等反映项目执行情

况及成效的总结性材料；

（三）项目结项材料，包括结项报告、项目成果汇总、

结项申请表、结项审计报告等。

第九条 投资类档案

（一）投委会材料，包括论证会材料、投委会会议纪要



等；

（二）产品协议，包括产品合同、投资协议、产品成立

公告等。

（三）项目结项材料，提前终止公告；

（四）投资分析报告等。

第十条 财务会计类档案

（一）基金会财务会计凭证；

（二）基金会年度对账单；

（三）基金会年度账册；

（四）基金会项目支出预算表；

（五）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变更函；

（六）基金会资产折旧表；

（七）基金会资产盘点表；

（八）基金会捐赠票据开票清单；

（九）基金会审计报告及专项审计报告；

（十）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申请书。

第十一条 传播资料类档案

（一）基金会各类物品制作及印刷品；

（二）照片、影片、录音、录像、视频等；

（三）重要活动产生的 PPT、讲话稿、设计稿等；

（四）资助项目的传播素材；

（五）礼品入库出库清单；

（六）其他需要归档的传播类资料。



第十二条 档案应按要求定期归档，纸质档案存放至基

金会档案室。需要长期保管、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档案，基金

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报学校档案馆存放保管。需要特殊保管

的档案，按相关需要妥善存放。

第四章 档案管理要求

第十三条 各科室相关负责人员对本科室日常工作中形

成的文件资料要及时进行收集、整理，确保档案的完整性、

准确性，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归档文件材料按照类别分类，进行整理后装订成

册放入档案盒。

（二）件内文件的排列顺序：归档文件排序时，正文在

前，附件在后；原件在前，复制件在后；中文本在前，外文

本在后。

（三）每盒内依据排列顺序编制归档文件目录并置于档

案盒首页，依件号先后顺序将文件材料装入档案盒保存。

第十四条 借阅档案须履行一定的审批登记手续。基金

会资料原则上不外借。外单位利用时，须凭单位（部门）介

绍信，经本办领导批准后，办理借阅手续，方可查阅。存放

在学校档案馆的资料，借阅手续参照《浙江大学档案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



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浙江大学教育

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浙大基金〔2007〕1 号）同时废止。


